
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五 日 會 議  

討 論 文 件  

 

《 競 爭 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就 二 零 一 一 年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會 議  

提 出 的 跟 進 問 題 所 作 回 應  

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回 應 委 員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會 議 席 上 提 出 的

問 題 。  

第 2 部 的 相 關 事 項  

行 為 守 則 的 制 訂  

2 .   委 員 建 議 在 《 競 爭 條 例 草 案 》 (《 條 例 草 案 》 )第 6 條 和 第 21

條 訂 明 ， 只 在 對 競 爭 構 成 顯 著 不 良 影 響 的 情 況 下 ， 第 一 行 為 守 則 和 第

二 行 為 守 則 才 適 用 。 我 們 會 考 慮 這 建 議 ， 稍 後 再 向 委 員 匯 報 。 此 外 ，

我 們 會 再 研 究 香 港 律 師 會 的 建 議 ， 即 在 第 7 條 訂 明 ， 確 定 業 務 實 體 訂

立 協 議 的 目 的 的 推 論 ， 可 客 觀 地 達 致 。  

3 . 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6(2 )條 列 舉 反 競 爭 協 議 的 部 分 例 子 ， 以 補 充

第 6(1 )條 載 列 的 第 一 行 為 守 則 。 所 舉 的 三 個 例 子 ， 即 操 縱 價 格 、 限 制

產 量 及 分 配 市 場 ， 通 常 視 作 “ 嚴 重 ” 反 競 爭 行 為 。 這 些 行 為 幾 乎 一 定

會 對 競 爭 構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新 加 坡 《 競 爭 法 》 第 34(2 ) 條 註 ( 1 )  和 英 國

《 1998 年 競 爭 法 》 第 2(2 )條 註 ( 2 )  ( a )至 (c )段 ， 就 當 地 競 爭 法 中 相 等 於 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1 )  新 加 坡 《 競 爭 法 》 第 34(1)條 (又 稱 為 第 34 條 禁 止 條 文 )訂 明 ， 業 務 實 體 之 間 的 協 議 、 業 務

實 體 組 織 的 決 定 或 經 協 調 做 法 ， 凡 目 的 或 效 果 是 妨 礙 、 限 制 或 扭 曲 在 新 加 坡 的 競 爭 ， 則

除 非 獲 得 豁 免 ， 否 則 一 律 禁 止 。 第 (2) 款 更 訂 明 ， 屬 以 下 情 況 的 協 議 、 決 定 或 經 協 調 做

法 ， 尤 其 具 有 妨 礙 、 限 制 或 扭 曲 在 新 加 坡 的 競 爭 的 目 的 或 效 果 ：  

 

(a )  直 接 或 間 接 訂 定 買 入 或 售 出 價 格 或 其 他 交 易 條 件 ；  

(b)  限 制 或 控 制 生 產 、 市 場 、 技 術 發 展 或 投 資 ；  

(c )  分 享 市 場 或 供 應 來 源 ；  

(d)  在 同 等 的 交 易 中 ， 任 何 一 方 對 其 他 交 易 方 應 用 相 異 條 款 ， 因 而 使 對 方 處 於 競 爭 劣

勢 ； 或  

(e )  根 據 補 充 責 任 的 性 質 或 商 業 慣 例 ， 要 求 對 方 接 受 與 合 約 標 的 無 關 的 補 充 責 任 ， 作 為

訂 立 合 約 的 條 件 。  

 
註 ( 2 )  

英 國 《 1998 年 競 爭 法 》 第 2(1)條 (又 稱 為 第 一 章 禁 止 條 文 )訂 明 ， 業 務 實 體 之 間 的 協 議 、

CB(1)2631/10-11(0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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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行 為 守 則 的 行 為 列 明 例 子 ， 與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所 舉 的 例 子 幾 乎 相 同 。

至 於 新 加 坡 《 競 爭 法 》 第 3 4(2 ) 條 和 英 國 《 競 爭 法 》 第 2(2 ) 條 載 列 的

另 外 兩 個 例 子 ， 我 們 認 為 ， 與 “ 嚴 重 ” 反 競 爭 行 為 不 同 ， 這 些 行 為 是

否 對 競 爭 構 成 顯 著 不 良 影 響 須 視 乎 個 別 情 況 而 定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在 第

6(2 ) 條 列 舉 操 縱 價 格 、 限 制 產 量 及 分 配 市 場 的 情 況 ， 向 業 務 實 體 清 楚

說 明 反 競 爭 行 為 例 子 。  

 

第 一 行 為 守 則 的 地 域 適 用 範 圍  

 
4 . 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8 條 旨 在 規 管 在 香 港 境 外 可 能 妨 礙 、 限 制 或

扭 曲 在 香 港 的 競 爭 的 行 為 。 新 加 坡 《 競 爭 法 》 第 33 條 對 地 域 適 用 範

圍 也 有 類 似 規 定 註 ( 3 ) 。 假 如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加 入 與 英 國 《 競 爭 法 》 第 2(3)

條 註 ( 4 ) 類 似 的 條 文 ， 規 定 第 一 行 為 守 則 只 適 用 於 在 香 港 或 擬 在 香 港 實

施 的 協 議 ， 會 收 窄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的 規 管 範 圍 ， 削 弱 競 爭 規 管 機 構 的 能

力 ， 令 其 無 法 處 理 在 香 港 境 外 實 施 但 可 影 響 香 港 的 競 爭 的 各 種 協 議 或

行 為 。  

 

5 .   英 國 《 競 爭 法 》 規 管 在 英 國 本 土 實 施 或 擬 在 英 國 實 施 的 協

議 ； 同 時 ， 歐 盟 的 競 爭 規 管 架 構 亦 適 用 於 英 國 。 《 歐 洲 聯 盟 運 作 條

約 》 第 101 條 禁 止 可 能 影 響 歐 盟 成 員 國 之 間 的 貿 易 的 反 競 爭 協 議 ， 而

該 協 議 不 一 定 於 受 影 響 的 成 員 國 內 實 行 。  

 

國 際 合 作  

 
6 .   據 我 們 所 知 ，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現 時 與 澳 洲 、 比 利 時 、 法 國 、

德 國 、 印 度 、 以 色 列 、 意 大 利 、 馬 來 西 亞 、 新 西 蘭 和 新 加 坡 等 司 法 管

轄 區 ， 實 施 交 互 執 行 民 事 判 決 的 規 定 。 根 據 《 外 地 判 決 ( 交 互 強 制 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業 務 實 體 組 織 的 決 定 或 經 協 調 做 法 ， 如 可 影 響 在 英 國 的 貿 易 ， 以 及 目 的 或 效 果 是 妨 礙 、

限 制 或 扭 曲 在 英 國 的 競 爭 ， 除 非 獲 得 豁 免 ， 否 則 一 律 禁 止 。 第 (2)款 更 訂 明 ， 屬 以 下 情 況

的 協 議 、 決 定 或 經 協 調 做 法 ， 第 (1)款 尤 其 適 用 ：  

 

(a )  直 接 或 間 接 訂 定 買 入 或 售 出 價 格 或 其 他 交 易 條 件 ；  

(b)  限 制 或 控 制 生 產 、 市 場 、 技 術 發 展 或 投 資 ；  

(c )  分 享 市 場 或 供 應 來 源 ；  

(d)  在 同 等 的 交 易 中 ， 任 何 一 方 對 其 他 交 易 方 應 用 相 異 條 款 ， 因 而 使 對 方 處 於 競 爭 劣

勢 ； 或  

(e )  根 據 補 充 責 任 的 性 質 或 商 業 慣 例 ， 要 求 對 方 接 受 與 合 約 標 的 無 關 的 補 充 責 任 ， 作 為

訂 立 合 約 的 條 件 。  

 
註 ( 3 )

 新 加 坡 《 競 爭 法 》 第 33(1)條 訂 明 ， 雖 然 第 34 條 (見 上 文 註 1)提 述 的 協 議 在 新 加 坡 境 外 訂

立 ， 或 協 議 的 任 何 一 方 在 新 加 坡 境 外 ， 但 如 協 議 正 違 反 或 曾 違 反 第 34 條 的 禁 令 ， 競 爭 守

則 適 用 於 該 協 議 一 方 或 該 協 議 。  

 
註 ( 4 )  英 國 《 1998 年 競 爭 法 》 第 2(3)條 訂 明 ， 第 (1)款 (見 上 文 註 2)只 適 用 於 在 英 國 或 擬 在 英 國 實

施 的 協 議 、 決 定 或 做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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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 ) 條 例 》 ( 第 31 9 章 ) 所 訂 定 的 法 律 框 架 ， 上 述 司 法 管 轄 區 所 作 的 判

決 ， 可 基 於 交 互 執 行 原 則 在 香 港 特 區 執 行 。 交 互 執 行 民 事 判 決 ， 是 根

據 上 述 司 法 管 轄 區 訂 明 交 互 執 行 判 決 的 當 地 法 例 執 行 ， 而 非 根 據 與 上

述 司 法 管 轄 區 簽 訂 的 任 何 國 際 協 議 執 行 ， 因 而 受 上 述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相

關 法 例 規 管 。 因 此 ， 未 來 的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( 審 裁 處 ) 所 作 的 判 決 ， 只

要 符 合 外 地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相 關 法 例 規 定 ， 均 可 在 所 涉 及 的 外 地 司 法 管

轄 區 執 行 。  

 

7 .   競 爭 規 管 機 構 之 間 不 時 訂 立 行 政 安 排 ， 就 競 爭 事 宜 促 進 雙 邊

或 多 邊 合 作 。 這 類 安 排 包 括 ： 競 爭 規 管 機 構 之 間 簽 訂 諒 解 備 忘 錄 、 常

規 性 交 流 或 論 壇 ， 例 如 國 際 競 爭 規 管 網 絡 註 ( 5 )  ， 以 及 政 府 之 間 訂 立 正

式 雙 邊 協 議 (例 如 作 為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一 部 分 )。  

 

第 一 行 為 守 則 的 適 用 範 圍  

 

( i )  縱 向 協 議  

 
8.   縱 向 協 議 藉 着 提 升 分 銷 鏈 的 效 率 ， 以 及 促 進 不 同 品 牌 之 間 的 競

爭 ， 通 常 有 利 於 鼓 勵 競 爭 。 不 過 ， 假 如 協 議 各 方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市 場 權

勢 ， 而 協 議 的 限 制 條 款 妨 礙 市 場 或 實 際 上 是 下 游 競 爭 者 合 謀 限 制 競 爭 的

協 議 時 ， 這 類 縱 向 協 議 便 可 能 顯 著 限 制 競 爭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不 全 面 豁

免 所 有 縱 向 協 議 ， 並 讓 未 來 的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( 競 委 會 ) 就 香 港 是 否 適 宜

豁 免 某 一 類 縱 向 協 議 諮 詢 持 份 者 及 公 眾 ， 是 審 慎 的 做 法 。  

 

( i i )  私 家 醫 院 將 資 源 分 配 給 有 特 別 聯 繫 的 專 科 醫 生  

 
9.   正 如 我 們 在 之 前 一 份 文 件 中 所 解 釋 ， 業 務 實 體 有 自 由 按 合 理 及

獨 立 的 商 業 決 定 ， 分 配 其 資 源 (例 如 私 家 醫 院 把 醫 院 病 牀 及 設 施 分 配 給 某

些 專 科 醫 生 )。 根 據 有 關 這 個 問 題 的 所 得 資 料 ， 此 等 獨 立 行 為 不 應 構 成 第

二 行 為 守 則 所 訂 的 濫 用 市 場 權 勢 。  

 

( i i i )  在 標 書 內 訂 明 若 干 要 求  

 
10.   招 標 工 作 旨 在 促 進 投 標 者 按 照 招 標 文 件 所 列 的 準 則 互 相 競 爭 。

業 務 實 體 在 招 標 文 件 中 ， 訂 明 投 標 公 司 就 產 品 或 服 務 必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或

要 求 ， 是 合 理 的 做 法 。 這 些 條 件 或 要 求 可 包 括 投 標 者 或 公 司 員 工 的 專 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5 )  國 際 競 爭 規 管 網 絡 是 專 責 執 行 競 爭 法 的 國 際 組 織 ， 為 世 界 各 地 的 競 爭 規 管 機 構 提 供 非 正 式

的 平 台 ， 建 立 交 流 網 絡 ， 解 決 實 際 的 競 爭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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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 識 水 平 或 專 業 資 格 。 這 方 面 的 行 為 不 會 引 起 損 害 競 爭 的 問 題 。  

 

市 場 定 義  

 
11 .   立 法 會 CB(1 )  2420 / 10 -11 (03 )號 文 件 已 經 解 釋 ， 市 場 定 義 是 分

析 競 爭 的 基 礎 ， 而 且 可 找 出 某 市 場 之 中 的 競 爭 受 到 什 麼 限 制 。 市 場 定

義 視 乎 個 別 實 情 而 定 ： 有 些 個 案 中 的 市 場 有 明 顯 界 限 ， 有 些 則 要 更 仔

細 分 析 ， 以 確 定 某 項 行 為 ／ 協 議 的 相 關 產 品 及 地 域 的 特 色 。 進 行 市 場

分 析 或 假 定 壟 斷 者 測 試 平 均 所 需 的 時 間 視 乎 不 同 個 案 而 定 ， 相 差 可 以

甚 遠 。 據 我 們 所 知 ， 海 外 競 爭 規 管 機 構 沒 有 收 集 整 理 這 方 面 的 統 計 數

字 。  

 

有 關 決 定 的 機 制  

 
12 . 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9 至 第 14 條 設 立 決 定 機 制 的 用 意 ， 是 假 若

個 案 屬 全 新 的 問 題 ， 或 在 現 存 案 例 或 競 委 會 的 決 定 中 尚 未 獲 釐 清 ， 業

務 實 體 可 要 求 競 委 會 考 慮 某 協 議 或 行 為 是 否 可 獲 豁 除 或 豁 免 受 《 條 例

草 案 》 規 管 。 新 加 坡 《 競 爭 法 》
註 ( 6 )  和 英 國 在 一 九 九 八 年 首 次 頒 布 的

《 競 爭 法 》 註 ( 7 )  也 有 類 似 的 安 排 。 二 零 零 四 年 ， 英 國 參 考 歐 盟 的 做

法 ， 廢 除 向 競 爭 規 管 機 構 發 出 協 議 通 知 ， 以 尋 求 指 引 或 裁 決 的 制 度 。

不 過 ， 競 爭 規 管 機 構 仍 可 酌 情 考 慮 就 某 協 議 給 予 非 正 式 的 建 議 或 意

見 。  
 

13 . 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9(2 ) 至 (3 ) 條 所 定 的 條 件 十 分 重 要 ， 作 用 是 盡

量 減 少 業 務 實 體 要 求 競 委 會 對 協 議 作 出 決 定 的 申 請 個 案 數 量 ， 讓 競 委

會 無 須 處 理 案 例 或 其 發 出 的 指 引 早 已 涵 蓋 的 個 案 ， 以 確 保 競 委 會 的 資

源 得 以 專 注 用 於 打 擊 反 競 爭 行 為 的 主 要 職 能 。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9(1 ) 條

列 明 競 委 會 可 考 慮 的 協 議 種 類 ； 第 9(3 ) 條 的 重 要 作 用 ， 是 排 除 因 業 務

實 體 已 訂 立 、 已 執 行 或 正 執 行 或 擬 訂 立 或 執 行 的 協 議 而 可 能 產 生 的 任

何 假 設 性 問 題 。 我 們 認 為 有 必 要 訂 立 第 9(3 ) 條 ， 以 剔 除 任 何 涉 及 假 設

性 問 題 或 協 議 的 申 請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6 )  新 加 坡 《 競 爭 法 》 第 43 條 訂 明 ， 協 議 一 方 可 向 新 加 坡 競 爭 局 尋 求 指 引 ， 要 求 說 明 協 議 有

沒 有 可 能 違 反 第 34 條 的 禁 止 條 文 (見 上 文 註 1)。 第 44 條 又 訂 明 ， 協 議 一 方 可 向 競 爭 局 提

出 申 請 ， 要 求 決 定 某 協 議 有 否 違 反 第 34 條 的 禁 止 條 文 。  

 
註 ( 7 )  英 國 《 1998 年 競 爭 法 》 生 效 時 ， 第 13 和 第 14 條 訂 明 向 英 國 公 平 貿 易 辦 事 處 發 出 協 議 通

知 的 制 度 ， 以 便 該 辦 事 處 就 協 議 有 沒 有 可 能 違 反 ， 或 是 否 已 違 反 第 一 章 的 禁 止 條 文 ( 見 上

文 註 2) ， 發 出 指 引 和 作 出 決 定 。 在 歐 盟 廢 除 類 似 的 通 知 制 度 後 ， 英 國 藉 頒 布 《 2004 年

〈 1998 年 競 爭 法 〉 及 其 他 成 文 法 則 (修 訂 )規 例 》 ， 廢 除 上 述 制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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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部 的 相 關 事 項  

上 訴 權 利  

14 .    我 們 留 意 到 ， 根 據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例 》 (第 4 章 )第 14(1 )條 ， 除

若 干 案 件 外 ，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來 自 原 訟 法 庭 在 民 事 事 宜 中 作 出 的 判 決

或 命 令 的 上 訴 ， 乃 屬 當 然 權 利 。 正 如 我 們 在 之 前 一 份 文 件 中 所 解 釋 ，

我 們 需 要 在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153 條 訂 定 批 出 上 訴 許 可 的 規 定 ， 以 剔 除

對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提 出 毫 無 理 據 的 上 訴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審 裁 處 是 專 為 處 理

競 爭 個 案 而 設 的 特 別 法 庭 ， 其 決 定 應 當 受 到 尊 重 ； 如 上 訴 有 合 理 勝

算 ， 或 有 其 他 有 利 於 秉 行 公 正 的 理 由 ， 因 而 該 上 訴 應 進 行 聆 訊 ， 才 應

許 可 針 對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。 相 若 的 許 可 規 定 及 批 予 許 可 準 則 ，

也 適 用 於 根 據 《 土 地 審 裁 處 條 例 》 (第 17 章 )第 11AA 條 註 ( 8 ) ， 針 對 土 地

審 裁 處 的 決 定 而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的 上 訴 許 可 ， 以 及 根 據 《 區 域 法 院 條

例 》 (第 336 章 )第 63(1 )和 第 63A(2 )條 註 ( 9 ) ， 就 區 域 法 院 在 任 何 民 事 事

宜 中 作 出 的 判 決 、 命 令 或 決 定 ，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的 上 訴 許 可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15 .    請 委 員 留 意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二 零 一 一 年 六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8 )  《 土 地 審 裁 處 條 例 》 (第 17 章 )第 11AA(6)條 訂 明 ， 除 非 聆 訊 許 可 申 請 的 土 地 審 裁 處 、 上 訴

法 庭 或 司 法 常 務 官 信 納 (a) 針 對 土 地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的 上 訴 有 合 理 機 會 得

直 ； 或 (b) 有 其 他 有 利 於 秉 行 公 正 的 理 由 ， 因 而 該 上 訴 應 進 行 聆 訊 ， 否 則 不 得 批 予 上 訴 許

可 。  

 
註 ( 9 ) 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例 》 (第 336 章 )第 63(1)條 訂 明 ， 在 有 法 官 或 上 訴 法 庭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， 可 就 法

官 在 任 何 民 事 訟 案 或 事 宜 中 作 出 的 每 項 判 決 、 命 令 或 決 定 ，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。 第

63A(2)條 又 訂 明 ， 聆 訊 上 訴 許 可 申 請 的 法 官 、 聆 案 官 或 上 訴 法 庭 除 非 信 納 (a)有 關 上 訴 有 合

理 機 會 得 直 ； 或 (b) 有 其 他 有 利 於 秉 行 公 正 的 理 由 ， 因 而 該 上 訴 應 進 行 聆 訊 ， 否 則 不 得 批

予 上 訴 許 可 。  

 


